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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视角下增值税课征属性再认识
———R.P.Capano 《增值税》一书中的意大利理论观点述评

Re-understandingofTaxationCharacterofVATfromLegal
Perspective:ReviewofItalianTheoreticalViewpointsin

R.P.CapanosBook“VAT”
翁武耀
WENG Wu-yao

  【摘 要】 增值税课征属性从法律的视角讨论包括在增值税中如何适用量能课税
原则和如何识别应税行为两项核心问题。根据 R.P.Capano教授在其 《增值税》一 书 对
意大利早期学界理论观点的梳理和评注,从法律的视角,不应当以税负转嫁、归宿的经
济现象为基础,认定消 费 体 现 捐 税 能 力 并 以 面 向 最 终 消 费 者 的 交 易 的 完 成 作 为 应 税 行
为,而应基于实定法,认定经济链中经营者实施的每一项征税交易体现捐税能力并以每
一项征税交易的完成作为应税行为,抵扣、求偿以及免税等规则并不影响这一认定。此
外,经营者总是在承担增值税税负,即使由最终消费者支付,增值税也不是一种对消费
的课税,而是对经营活动的课税,在税收债务产生上不需要考量税的周期的瞬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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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scussionfromlegalperspectiveontaxationcharacterofVATincludestwo
keyissues,namelyhowtoapplytheprincipleofabilitytopayandhowtoidentifythetaxable
eventinVAT.OnthebasisofItaliantheoreticalviewpointshackledbyProf.R.P.Capanoin
hisbook“VAT”andhisreviewontheseviewpoints,fromlegalperspective,wecantreach
theconclusion,basedontheeconomicphenomenaoftaxshiftingandtaxincidence,thatthe
consumptionmanifestsabilitytopayandthecompletionoftransactiontowardsfinalconsumer
constitutestaxableevent,but,basedonpositivelaw,theconclusionthateachtaxabletrans-
actioncarriedoutbybusinessoperatorsineconomicchain manifestsabilitytopayandthe
completionofeachtaxabletransactionconstitutestaxableevent,irrespectiveofrulesrelating
todeduction,paybackandexemption.Furthermore,businessoperatorsalwaysassumethe
burdenofVATand,evenifpaidbyfinalconsumer,VATisnotataximposedonconsump-
tioneither,butonbusinessactivitiesandaninstantaneoustaxwithouttheneedtotakinginto
accountataxperiodforarisingoftaxobligation.

Keywords:R.P.Capano Principleofabilitytopay LegislationofVAT Business
activities Salestax Instantaneous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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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6月,全国人大公布了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 规 划,增 值 税 法 作 为 条

件比较成熟、任期 内 拟 提 请 审 议 的 法 律 草 案 项 目 而 被 列 入 其 中。〔1〕 时 隔 不 到 一 年,

2016年3月23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 《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2016]36号),并以附件的形式公布了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

点实施办法》(以下简称 《营改增实施办法》)等四个规范文件,并于2016年5月1日

起正式执行。至此,我国 “营改增”试点已经全面实施,覆盖了全部服务行业以及无形

资产、不动产转让,也 为 即 将 实 施 的 增 值 税 立 法 铺 平 了 道 路。在 新 一 轮 税 收 法 制 改 革

中,〔2〕 增值税立法属于影响大、关注度高、难度也大的一项 税 收 立 法,需 要 学 界 的 积

极参与,尤其是法学界及税法学界。此次增值税立法需要解决当前 “营改增”下增值税

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不过,对于法学界及税法学界而言,需要给予关注的首要问题还

是增值税课征属性这一基本问题。这是因为关于增值税是一种对什么客体课征的税,当

前还存在两类不同的表述。

  第一类表述相对传统,认为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和流通中各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

附加值进行征税,〔3〕 或者认为增值税以商品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为计 税 依 据 而

征收,其中增值额是经营者在一定期间内的经营过程中新创造的价 值。〔4〕 第 二 类 表 述

在当前 “营改增”时期被频繁强调,认为增值税是对商品与服务的 消 费 征 税,〔5〕 或 者

认为增值税是对消费行为的征税。〔6〕 无疑,上述两类关于增值税 课 征 属 性 的 表 述,所

遵循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前者将增值税视为一种对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创造的新增价值

的课税,事实上,遵循的是法律的角度,强调法律本身所规定的课征客体。后者将增值

税视为一种对消费的课税,事实上,遵循的是经济的角度,强调税负由消费者承担这一

经济结果。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来看待关于增值税课征属性从法律角度与从经济角度审

视下的差异,从法律角度增值税课征属性是否还存在其他的表述以及牵涉到增值税立法

的哪些重要问题 ? 本 文 选 取 法 律 的 视 角,讨 论 这 些 问 题,以 对 增 值 税 课 征 属 性 进 行 再

认识。

一、增值税课征属性核心问题概述

  经济学家提出的关于公共费用分摊标准的税赋思想,主要有受益理论和量能课税理

论。虽然受益理论在当今课税领域并没有完全失去应用性,即在一些特殊部门的课税依

然可以用受益标准来解释,例如,旨在为新道路建设和维护筹集资金而对汽车使用课征

的税,但主流的税赋思想已经被公认为是量能课税理论。对此,暂且不论许多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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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参见阚 珂:“我 国 税 法 立 法 规 划 走 过 三 十 五 年”,载http://www.npc.gov.cn/npc/fzgzwyh/

2015 08/17/content_1943383.htm,最 后 访 问 时 间:2016年9月1日。
同 时 被 列 入 十 二 届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立 法 规 划 的 税 收 立 法 还 包 括 环 境 保 护 税 法、资 源 税 法、

房 地 产 税 法、关 税 法、船 舶 吨 税 法、耕 地 占 用 税 法、税 收 征 收 管 理 法 (修 改)。
参 见 刘 剑 文、熊 伟:《财 政 税 收 法》,法 律 出 版 社2009年 版,第208页。
参 见 张 守 文:《财 税 法 学》,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2007年 版,第242页。
参 见 杨 小 强:“中 国 增 值 税 改 革:现 在 与 未 来”,《社 会 观 察》2011年 第12期,第53页。
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全 面 推 开 营 业 税 改 征 增 值 税 试 点 政 策 培 训 参 考 资 料”,载

http://www.thousland.com/uploads/2016 04 22/peixun20160415.pdf,p.90,最 后 访 问 时 间:2016
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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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享受无法在公民之间进行量上的划分,以下一个简单的事实便可以提供有力的论据:
现实中,低收入者享受更多的公共服务。不过,量能课税理论成为现代国家主流的税赋

思想,面临着界定量能课税或公民体现的捐税能力这一概念的困难,这是因为该概念的

界定目的在于对任何课税都提供基于量能课税理论的正当理由,即将唯一的正当化标准

引入到不同形式的课税之中。为此,需要扩大量能课税的范围,不能将捐税能力的概念

仅仅理解为与特定的所得或财产的可支配性相关的经济能力。因为这种理解太狭隘,不

管是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从法律的视角,已无法涵盖所有不同和复杂的 (体现捐税能力

的)现实。否则,像 增 值 税 这 样 的 税 种,就 无 法 根 据 量 能 课 税 理 论 得 到 正 当 化。事 实

上,量能课税标准虽然是由经济学家创制,但创制的更像是一个空匣子,里面的内容还

需要由法学家通过法学理论来明确界定。

  事实上,关于增值税课征的属性,从法律的角度进行探讨,包括两项核心问题,其

中第一项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在增值税中适用量能课税原则,换言之,如何识别据以课税

的捐税能力在增值税中的体现。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该问题,我国税法学界尚未进行有

效的讨论,而有代表性的观点还是认为量能课税原则无法适用于增值税等间接税领域,
量能课税原则最多只能算是所得税法原则。〔7〕 此外,之所以该问题属于 法 学 讨 论 的 核

心问题,乃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欧洲传统大陆法系国家,〔8〕 量 能 课 税 理 论 早 已 从

赋税思想成为宪法以及税法中的法律原则。对此,可以一直追溯到1789年的法国 《人
权宣言》。该宣言第13条规定:“为了武装力量的维持和行政管理的支出,公共税赋是

必不可少的:它应在所有公民之间按照他们的能力作平等的分摊。”意大利1848年 《阿
尔贝特提诺宪法》第25条规定:“所有公民必须按照他们的钱财分 摊 国 家 开 支。”德 国

1919年 《魏玛宪法》第134条规定:“所有公民毫无差别地基于法律的规 定 根 据 他 们

的钱财分摊所有的公 共 开 支。”而 在 现 有 成 文 宪 法 领 域,意 大 利1947年 《宪 法》第

53条明确规定:“所 有 人 必 须 根 据 他 们 的 捐 税 能 力 (capacitàcontributiva)分 摊 公 共 费

用。税制符合累进标准。”西班 牙1978年 《宪 法》第31条 规 定: “任 何 人 必 须 根 据

他们的经济能力 (capacidadeconómica)、通过建立在平等原则和累进征税基础上的税制

分摊公共费用,而征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没收的效果。”虽然我国尚未 在 《宪 法》
以及税收立法中引入量能课税原则,但这并不否定在我国 讨 论 本 文 所 涉 及 的 问 题 所 具

有的重要法学理论价值。从法律的角度对增值税课征属性 进 行 探 讨 的 第 二 项 核 心 问 题

是如何在增值税法中识别、理解增值税的应税行为。该项 问 题 与 第 一 项 核 心 问 题 直 接

相关,换言之,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前者,这是因为 立 法 者 规 定 的 应 税 行 为 必 须

与捐税能力的体现相关。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由于我国法学界及税法学界对增值税立法问题的研究尚处于

起步阶段,对上述两项关于增值税课征属性的核心问题,也缺乏深入的探讨,对这两项

核心问题的研究,我国需要借鉴在量能课税原则适用和增值税应用方面都有过深入讨论

的相关欧陆国家的经验。为此,本文选取意大利的经验进行借鉴研究,不仅是因为意大

利在其宪法中明确规定了量能课税原则,还因为意大利在根据欧盟增值税第四号和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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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参 见 刘 剑 文、熊 伟:《税 法 基 础 理 论》,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2004年 版,第135~144页。
在 美 国 等 英 美 法 系 国 家,量 能 课 税 概 念 (abilitytopay)在 成 文 法 中 并 没 有 被 确 认,但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英 美 法 系 国 家 税 收 立 法、执 法 和 司 法 就 不 可 以 根 据 量 能 课 税 原 则 进 行 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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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指令 〔9〕引入增值税、〔10〕 制定成员国执行法律 (意大利1972年第633号共和国总统

令,〔11〕 以下简称1972年 《增值税法》)时,就增值税是否符合量能课税原则、如何体

现捐税能力以及如何识别增值税应税行为等问题,意大利学界产生过激烈的争论并提出

过许多不同的 理 论 观 点。对 此,意 大 利 那 不 勒 斯 菲 里 德 里 克 二 世 大 学 税 法 教 授 R.P.
Capano (RaffaelePerroneCapano)在其1977年 出 版 的 《增 值 税》 (Limpostasulvalore
aggiunto,Napoli:Jovene,1977)一书 中 进 行 了 专 门 梳 理 和 评 注。可 以 肯 定 的 是,对 于

我国研究增值税课征的属性以及增值税立法而言,阐释意大利相关理论观点的创新与不

足及其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捐税能力在增值税中的体现:意大利理论观点述评

(一)消费是否体现捐税能力

  从经济的角度,增 值 税 是 一 种 对 消 费 的 课 税,即 增 值 税 税 负 通 过 转 嫁 由 消 费 者 承

担。事实上,对消费的课税,存在很多不同的形式,除了增值税以外,还有其他不同形

式的课税,例如,单一环节课征的销售税、多环节课征但没有抵扣的营业税 (不仅指我国

的营业税)等。由于不同的特征,这些消费的课税在贯彻量能课税原则方面并不总是呈现

出统一性。为此,关于量能课税原则是否在增值税中得到遵循,首先需要审查消费是否体

现作 为 经 济 能 力 的 捐 税 能 力。对 此,不 认 同 增 值 税 的 帕 尔 马 大 学 税 法 教 授 Federico
Maffezzoni认为,消费并不体现经济能力,而仅仅体现满足需求的必要性 (necessitàdisod-
disfarebisogni)。因此,根据该学者的观点,建立在这样一项应税行为上的增值税是违背量

能课税原则的:一项面对最终消费者的征税交易的完成。〔12〕 对 Maffezzoni教授提出的观

点,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评价。其一,该观点事实上将税收债务 (或 纳 税 义 务 〔13〕)的

产生仅认定为一项面对最终消费者的征税交易的完成。不过,这显然与增值税多阶段课

税特征不符合。因为一 项 面 对 非 最 终 消 费 者 的 征 税 交 易 的 完 成 也 产 生 增 值 税 的 税 收 债

务。其二,正如 R.P.Capano教授所认为的那样,如果没有限制条件,认为消费并不体

现经济能力而仅 仅 体 现 满 足 需 求 的 必 要 性,也 是 不 能 认 同 的。事 实 上,除 了 基 本 消 费

(体现满足需求的必要性,因而一般是免税的)以外,至少从经济的视角,其他消 费 的

可支配性 (disponibilitàaconsumare)体现出可征税的经济能力。〔14〕

(二)捐税能力的体现:从最终消费者到增值税纳税人

  关于增值税捐税能力识别的问题,帕多瓦大学税法教授 FrancescoMoschetti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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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2〕

〔13〕

〔14〕

SeeFourthVATDirective71/401/EECandFifthVATDirective72/250/EEC.
意 大 利 在1973年1月1日 引 入 增 值 税 并 开 始 应 用。

Decretodel Presidente della Repubblica del26 ottobre 1972 n.633-Istituzione e disciplina
dellimpostasulvaloreaggiunto.

Cfr.F.Maffezzoni,Nozionedivaloreaggiuntoimponibileeprofilicostituzionalidellarelativa
imposta,inDirittoePraticaTributaria,1970,parteI,p.531,percuivedeR.P.Capano,Limpostasul
valoreaggiunto,Napoli,1977,p.201.

税 收 亦 可 以 视 为 一 种 公 法 之 债,纳 税 人 的 纳 税 义 务 亦 可 称 为 税 收 债 务。本 文 主 要 研 究 对 象

为 意 大 利 相 关 学 说 的 发 展,因 此 遵 循 意 大 利 学 者 用 税 收 债 务 指 称 纳 税 义 务 的 习 惯,全 文 亦 用 税 收 债

务 来 指 称 纳 税 义 务。

Cfr.R.P.Capano,Limpostasulvaloreaggiunto,Napoli,1977,p.202.



 财经法学 2017年第1期  财经法治热点:财税法改革 

一种新的思路,即捐税能力的 识 别 不 能 只 关 注 于 最 终 消 费 者,还 要 关 注 于 增 值 税 纳 税

人。对此,Moschetti教授首先 认 为 对 公 共 费 用 分 摊 的 概 念 要 广 于 税 收 债 务 的 概 念。承

担税负的主体分摊公共费用,即使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纳税义务人。在增值税中,多个主

体在分摊公共费用,包括纳税人和最终消费者,其中,纳税人在自身的进项交易中承担

的税属于临时的税负,因为其可以从自身的销项交易产生的税中扣除。但是,纳税人承

担税负的临时性和最终消费者与国家在税收关系上的不相关性不能否认纳税人和最终消

费者都在分摊公共费用,为此,捐税能力的识别不仅需要关注于最终消费者,也需要关

注于纳税人。〔15〕

  不过,Moschetti教授的 观 点 存 在 值 得 商 榷 的 地 方,因 为 严 格 意 义 上,从 经 济 的 角

度,纳税人承担的税负是临时 的 观 点 并 不 准 确。因 为 暂 时 性 的 前 提 是 纳 税 人 可 以 (不
过,在大部分情形下是有义务)把 税 负 完 全 向 前 转 嫁,而 现 实 几 乎 不 可 能 满 足 这 一 前

提。此外,R.P.Capano教授特别指出,包括在纳税人可以向最终消费者完全转 嫁 税 负

的情形下,有没有税的存在,对纳税人而言完全是不同的。在有税存在的情形下,纳税

人在市场中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提高了,而这显然会引起一些不可忽视的结果,即一

些由于与税的介入相关的替代和收入效应而产生的结果,不管是从需求的角度还是从供

给的角度而言。〔16〕 因此,纳税人实施一项征税交易而产生的税收债务是 真 正 且 完 美 的

债务,直接与捐税能力的体现相关,因为纳税人也体现了捐税能力,这样,作为法律关

系中的纳税人缴纳增值税并承担一部分税负。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建立在抵扣权

和求偿义务 (obbligodirivalsa〔17〕)基础上的多阶段课征、税款分批课征的增值税制度,
使得税的转嫁有了法律上的意义,以确保税由最终消费者承担,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

只有消费才代表捐税能力的体现,因为在间接税中,税的负担总是 (至少)部分地转移

给最终消费者。〔18〕

(三)整个经济链体现捐税能力

  那不勒斯菲里德里克二世大学 税 法 教 授 AndreaAmatucci对 增 值 税 中 的 捐 税 能 力 体

现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认为是整个经济链体现了捐税能力,捐税能力与所有的纳税人

相关,在他们对整个增值 “培养”的贡献范围内。因此,间接地,捐税能力需要与每一

个纳税人对增值所带来的贡献 (通过自身的征税交易)相关联。每项单个征税交易的重

要性体现在纵向意义上,因为它们在经济链之中,而该经济链条的终端是向最终消费者

的货物转让或服务提供。该链条的最后一项交易代表了一项中止条件,即该条件一旦成

就,与先前阶段征税交易的 完 成 相 关 的 初 步、临 时 的 效 果 (税 收 债 务)就 变 为 最 终 的

效果。〔19〕

  根据上述观点,可 以 说 Amatucci教 授 对 增 值 税 征 税 方 式 进 行 了 重 构,不 过,上 述

观点在有些问题上还存在模糊、不明之处。例如,考虑到法律规定实施免税交易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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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19〕

Cfr.F.Moschetti,Ilprincipiodellacapacitàcontributiva,Cedam,1973,p.204,percuivede
R.P.Capano,Limpostasulvaloreaggiunto,Napoli,1977,pp.215~216.

参 见 前 注 〔14〕,p.217。
关于 意 大 利 增 值 税 法 中 规 定 的 求 偿 义 务 及 其 对 最 终 消 费 作 为 捐 税 能 力 体 现 的 影 响,参 见 下

文 的 分 析。
参 见 前 注 〔14〕,p.218。

Cfr.A.Amatucci,Lordinamento giuridicofinanziario,Jovene,1977,p.94,percuivede
R.P.Capano,Limpostasulvaloreaggiunto,Napoli,1977,p.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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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能抵扣进项税 (相关货物和服务用于免税交易),就产生一个问题,即从捐税能力

的角度,以什么名义让 经 营 者 负 担 增 值 税。而 Amatucci教 授 认 为,如 果 在 经 济 链 条 中

的一项或多项交易是免税的,考量产生税收债务的应税行为就需要独立于这些免税的情

形。这样,为了避免一项最终性的税收债务在中止条件 (向最终消费者的货物转让或服

务提供)未成就时也发生,免税交易就不应纳入征税方式的纵向重构中,同时,如果经

济链并不是以面对最终消费者而结束,从税收负担和捐税能力的角度看,与先前阶段征

税交易的完成相关的税收债务就变为从未发生。〔20〕

  对此,R.P.Capano教授认为,在一项应税经营活动中,如果利用了免税服 务 或 产

品,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包含的不仅是与经营活动最后一个阶段相关的增值税,还包含了

一部分不可抵扣的增值税,只有将免税交易也纳入征税方式的纵向重构中,上述情形才

可以从捐税能 力 的 角 度 被 正 当 化。此 外,面 对 各 种 不 同 的 交 易,Amatucci教 授 用 (税
款)临时的支付和 (最终消费者)最终的 “贫瘠”(depauperamento)这两个术语进行区

别、讨论,前者针对纳税人之间的交易,后者针对纳税人跟最终消费者之间的交易,也

存在不明确之处。加上税负转嫁效果的不确定性,事实上,在增值税中,通过求助税负

归宿的经济现象来从法律的视角解释征税方式是很难的,而考虑到纳税人负担的税收债

务的法律性质,用 “贫瘠”这一术语来论理毫无意义。〔21〕

(四)与一项经营活动相连的经济能力体现捐税能力

  曾在博洛尼亚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的财政学教授ErnestoDAlbergo以不同的视角论

证了课征增值税所作用的捐税能力。该学者认为,面对公共机构的贡献,在环境或市场

创造方面,以致商品、服务生产、流通和消费进程得以便利化,经营者即使没有取得净

收入或获得净利润,从公共服务利用的角度,它们也体现出捐税能力。这些经营者在购

买者—消费者汇集的 “市场”中从事活动,而它们所消耗的公共服务,在数额上非常接

近于货 物、服 务 生 产、销 售 的 毛 收 入 的 数 额。〔22〕 根 据 R.P.Capano 教 授 的 解 读,

DAlbergo教授将受益原则与量能课税 原 则 进 行 了 相 互 补 充,在 一 定 程 度 上,也 可 以 说

将受益原则融于量能课税原则之中,而相关的捐税能力可以概括为与公共服务 (有差异

的)使用相关的经济能力。因此,根据这样一种捐税能力,多阶段课征的增值税正当性

可以得到有效论证,或者说,可以有效论证这样一种应税行为:与增值税税负向最终消

费者转嫁是否实际发生无关。〔23〕 需要强调的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增值 税 完 全 转 嫁 至

最终消费阶段,那么,税的应税行为可以视为消费,税在经济链的最后阶段在花费的时

刻 (即在购买商品、服务的时刻)课征于最终消费者的收入之上,即课征于最终消费者

的捐税能力的推定体现之上。但是,即使在未将消费视为应税行为的情形,或者在税无

法完全向前转嫁的情形,例如因为经济原因或立法者的明确选择 (例如规定用于免税交

易的货物或服务上的增值税不得抵扣),即在经济链所有阶段,根据 DAlbergo教授所识

别的捐税能力,增值税也都可以课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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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参 见 前 注 〔19〕,pp.88~89。
参 见 前 注 〔14〕,1977,p.238。

Cfr.E.DAlbergo,Fondamentodellimpostasugliintroitilordi,inStudisullimposizionesulle
vendite,direttidaC.Cosciani,Giuffré,1968,percuivedeR.P.Capano,Limpostasulvaloreaggiunto,

Napoli,1977,p.207.
参 见 前 注 〔14〕,p.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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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在 卡 利 亚 里 大 学 等 多 所 高 校 任 教 的 财 政 学 教 授 CesareCosciani进 一 步 发 展 了

DAlbergo教授的观点,用生产或 交 易 中 的 每 一 项 经 营 活 动 的 增 值 价 值 代 替 假 定 的 经 营

活动毛价值。该增加的价值是确定可划分的公共生产因素给每一项经营活动所带来的贡

献的要素。私人生产因素的使用取决于经营者的选择,而公共生产因素因为没有市场价

格,其对经营活动的贡献属于固定要素,同时公共生产因素的利用与私人生产因素的使

用直接相关,随着后者的增加而增加。对扣除投资后的增值课征的税,构成了经营者的

一项成本,该成本不仅等同于其他的生产因素,而且与这些因素直接相关,即该成本随

着经营增值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对于在经营活动上分摊可划分的公共服务的一部分成

本而言,增值税是一项好的标准。〔24〕

  综上,上述两位财政学教授通过将量能课税原则与受益原则相补充 (合并),或者

更确切地说,通过对量能课税原则进行重构,即捐税能力理解为与一项生产活动或交易

相连的经济能力,可以认为已经对增值税课征提供了理论上的正当性论证,该捐税能力

直接与立法者抽象地识别出的应税行为相连。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样一种可征税的捐

税能力体现的识别,对课征增值税的所有阶段都适用,同时不取决于增值税转嫁现象具

体实现的方式。
(五)小结:捐税能力体现与增值税非消费税的属性

  上述意大利学者 关 于 增 值 税 中 捐 税 能 力 体 现 的 观 点,虽 然 都 存 在 不 同 程 度 上 的 不

足,但总体而言在逐步完 善。例 如,从 Maffezzoni教 授 的 观 点 到 Amatucci教 授 的 观 点,
已经越来越接近下文所要归纳的观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DAlbergo教授和 Cosciani教

授的观点虽然提出得更早,但以受益原则为基础并融入量能课税原则之中,为下文所要

归纳的观点奠定了基础。当然,为使下文所要归纳的观点令人信服,财税法学者依然有

必要从法律的角度对量能课税原则在增值税中的适用进行深入分析。事实上,关于增值

税捐税能力定位的大部分困难,源自大多数财税法学者所实施的将关于所得的捐税能力

的概念调换于增值税领域中的结果,而关于所得的捐税能力的概念显然无法适应增值税

捐税能力的定位。可以确定的是,所得代表的仅仅是一种捐税能力的 (重要)体现。

1. 纳 税 人 求 偿 义 务 与 最 终 消 费 作 为 捐 税 能 力 的 体 现

  根据意大利1972年 《增值税法》第18条第1款的规定,货物或服务销售方必须以

求偿的名义将交易产生的增值税款记入顾客 的 借 方 (从 顾 客 的 账 户 中 获 取 资 金),即 需

要由顾客来偿还税款。基于该条款的规定,承担增值税税款缴纳义务的纳税人还需要履

行一项所谓的求偿义务,即货物和服务的提供者有义务向购买者求偿他们向税务机关所

缴纳的增值税,而当事方不能通过协议或约定来违背这一法律上的求偿义务。对于购买

者而言,纳税人缴纳了应当由他承担的增值税,购买者应当随价款一并将该税款支付给

纳税人,这也是购买者对这笔增值税实施抵扣的前提。因此,对于纳税人而言,求偿义

务同时也是一项权利,该项权利即使没有像在意大利增值税法那样在法律中予以明确规

定,事实上,也可以从民法中关于不当得利的原则中推论出来。〔25〕 那么,在增值税中,
纳税人的求偿义务对增值税中的捐税能力识别是否有重要影响,具体而言,法律中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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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Cfr.C.Cosciani,Limpostasulvaloreaggiunto,Roma,1968,p.120,percuivedeR.P.Ca-
pano,Limpostasulvaloreaggiunto,Napoli,1977,p.209.

关 于 增 值 税 中 纳 税 人 的 这 项 求 偿 权,Cfr.F.Gallo,Profilidiunateoriadellimpostasul
valoreaggiunto,Roma.1974,pp.4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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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偿义务的存在是否有利于得出增值税中的捐税能力是由最终消费来体现的结论。

  上述问题的答案 关 键 在 于 判 断 求 偿 义 务 的 存 在 是 否 可 以 促 进 税 负 的 向 前 转 嫁。对

此,应当认为,税负转嫁明显是经济法则的结果,与任何法律 (意图促进转嫁)的规则

无关,增 值 税 立 法 规 定 纳 税 人 求 偿 义 务 主 要 目 的 并 非 便 利 税 负 的 向 前 转 嫁。根 据

R.P.Capano教授,求偿义务的规则很重要,但这是因为另一项相对而言并不足道的 目

的。如果一项对增值课征的税,例如增值税,增值的确定是建立在财务基础上,即建立

在会计账目严格记录、保存的基础上,不是直接确定,规定纳税人求偿义务可以阻止承

担缴税义务的主体的会计中出现缺漏。事实上,只有在这样一种最限制的意义上,法律

规定的求偿义务才可以有效地实现和履行。〔26〕 不可否认的是,作 为 销 售 者,纳 税 人 为

吸收增值税的负担,可以向顾客降价,在这种情况下,原本由顾客负担的税额发生了转

移,即由纳税人 (的生产因素)负担,相应地纳税人也降低了自身的利润。此时,对顾

客而言,虽然名义上的税额还是支付给了纳税人,但原本顾客是要支付更高的价款,结

果似乎税并没有课征于购买行为之上。这里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纳税人在任何情况

下都应当开具发票、记载相关税额 (与销售金额相对应),并由顾客来支付税额。这 一

点,我国 《增值税暂行条例》和 《营改增实施办法》都有规 定。〔27〕 如 果 不 规 定、适 用

求偿义务,在纳税人的会计中和在 (非最终消费者的)购买者的会计中都会出现缺漏。
当然,此时纳税人可以顺利履行求偿义务,但此时求偿义务的完成,显然并不代表纳税

人将税负向前转嫁给了顾客。为此,Cosciani教授认为,增值 税 总 是 由 使 用 作 为 生 产 因

素的货物或服务的企业来承担,增值税不是一种对消费的课税,而是对中间生产因素的

课税。〔28〕 据此,欧盟增值税征税机制特别规定的纳税人法律求偿 义 务,就 像 意 大 利 增

值税法中明确规定的那样,试图通过税负转嫁,无法促成在最终消费的销售环节中识别

唯一的捐税能力的体现。事实上,税负转嫁不取决于立法者的意图,也不取决于税款缴

纳者的意图,例如法律上的纳税人,而是取决于市场的一般条件,但市场的一般条件可

能允许转嫁,也可能不允许转嫁。

2. 每 一 项 征 税 交 易 体 现 捐 税 能 力

  总体而言,增 值 税 是 对 消 费 的 课 税,但 从 法 律 方 面 而 言,不 能 被 归 入 对 消 费 的 课

税。这是因为虽然意大利1972年 《增值税法》试图法律化税向最终消费者的转嫁,通

过在法律上规定由增 值 税 纳 税 人 负 担 的 一 项 求 偿 义 务,即 向 自 己 的 顾 客 求 偿 税 款 的 义

务,但规范增值税的法律规则与消费现象并不相关。这样,面对多阶段课征、税扣税以

确定应纳税额的增值税,捐税能力传统的概念在解释课税正当性方面遇到了困难。而为

了克服这一困难,关键是如何以完整的方式将 (合伙或公司形态的)企业实施生产、商

业活动纳入到捐税能力体现的范围中来。这样,问题可以进一步简化为如何从理论上论

证企业实施具体经济内容的活动也要对公共费用进行分摊的正当性,即使在这些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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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参 见 前 注 〔14〕,pp.226~227。
例 如,2008年 《增 值 税 暂 行 条 例》第21条 和 《营 改 增 实 施 办 法》第53条 规 定,纳 税 人

发 生 应 税 行 为,应 当 向 索 取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的 购 买 方 开 具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2008年 《增 值 税 暂 行 条

例》第8条 规 定,纳 税 人 购 进 货 物 或 者 接 受 应 税 劳 务 支 付 或 者 负 担 的 增 值 税 额,为 进 项 税 额;《营 改

增实 施 办 法》第24条 规 定,进 项 税 额 是 指 纳 税 人 购 进 货 物、加 工 修 理 修 配 劳 务、服 务、无 形 资 产 或

者 不 动 产,支 付 或 者 负 担 的 增 值 税 额。
参 见 前 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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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呈现 出 有 关 捐 税 能 力 直 接 的 评 估 因 素,比 如 所 得。对 此,根 据 R.P.Capano教

授,一方面可以认为,上述经济活动在企业具体的实施中从 (可划分的)公共服务的存

在中享受到了利益,而这并不取决于企业是否盈利,亏损的企业在自身的生产、商业活

动中也利用和纳入了一部分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可以认为,企业参与到公共费用分摊中

的经济能力体现为增值的生产,一种间接体现的捐税能力或有关捐税能力间接的评估因

素,而该经济能力无疑在特定的时期内企业未实现净收入的 情 形 也 存 在。〔29〕 因 此,每

一项可征税 交 易 对 应 可 征 税 的 捐 税 能 力 的 体 现,增 值 税 可 以 作 用 于 任 何 生 产 和 商 业

活动。

  基于上述阐述,课征于厂商经营活动之上的增值税的正当性也可以从受益原则中找

到理论基础。对此,Cosciani教授就认为受益原则也可以用于解释增值税。〔30〕 因此,这

里需要进一步明确的 一 个 问 题 是,能 否 单 以 受 益 原 则 对 增 值 税 进 行 理 论 上 的 正 当 化 论

证。事实上,根据 R.P.Capano教授,如果根据受益原则,增值税的正当性将来自纳税

人使其特定的、体现出毫无疑问的经济能力的事实情势 (situazionidifatto〔31〕)参 与 到

公共费用融资中的意愿,而该意愿取决于经济活动 (即相关事实情势)从由国家提供的

不可划分的公共服务的 存 在 中 获 取 的 受 益 或 者 这 样 的 经 济 活 动 对 社 会 所 呈 现 的 社 会 成

本,这不足以合 法 化 增 值 税 的 课 征。而 根 据 量 能 课 税 原 则,立 法 者 所 规 定 的 应 税 (事
实)行为与经济能力的体现必须相关联,而应税 (事实)行为具有规范性和稳定性的特

征,这样,根据逻辑 而 非 任 意 的 标 准,可 以 代 表 捐 税 能 力 的 间 接 体 现,也 就 是 可 以 课

税。〔32〕 而这无疑也从法律的角度对捐税能力概念做了更为深入 的 解 释。因 此,单 靠 受

益原则无法提供增值税课征的正当性,需要用量能课税原则来补充。同时,可以明确的

是,关于课征增值税在理论上的正当性,相比于根据每一项经营活动都对社会所呈现的

社会成本或者根据受益原则,根据量能课税原则进行论证更合适。毕竟,在公共服务的

享受中无法识别公共费用分摊的钥匙,受益原则不能解释所有形式的课税,其只能解释

针对一些特殊部门的课税。

三、增值税应税行为的识别

  当一国对增值税立法,法学层面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识别增值税的应税行为,这

也是本文关于增值税课征属性从法律角度讨论的第二项核心问题。当然,鉴于应税行为

必须与捐税能力的体现相关联,前文对于第一项核心问题的阐述对第二项核心问题的解

答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对第二项核心问题的解答,乃是基于对现有增值税法中的相

关制度、条文的解释。
(一)消费

  如果认同捐税能力是由最终消费者所体现,那么,增值税课征方式将按照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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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31〕

〔32〕

参 见 前 注 〔14〕,p.203。

Cfr.C.Cosciani,Istituzioni discienza dellefinanze,UTET,1970,p.342,percuivede
R.P.Capano,Limpostasulvaloreaggiunto,Napoli,1977,p.206.

相 对 于 法 律 情 势 (situazionididiritto)而 言,例 如,为 保 护 某 一 主 体 利 益,法 律 赋 予 该 主 体

的 某 项 权 利 就 属 于 该 主 体 的 法 律 情 势。举 例 说 明,当 一 个 主 体 使 用 和 处 置 某 一 特 定 的 财 产,无 论 是

否 存 在 一 项 法 律 情 势 (比 如 该 主 体 对 该 财 产 具 有 所 有 权)时,即 为 事 实 情 势。
参 见 前 注 〔14〕,p.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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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以消费作为税的应税行为。该应税行为在法律层面上可以转变为面向最终消费者

的交易的完成。对此,意大利多名学者给予了认同。

1. 面 向 最 终 消 费 者 的 交 易 的 完 成:主 税 收 债 务 的 产 生

  曾在博洛尼亚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的财政学和财 政 法 教 授 AntonioBerliri认 为,增

值税的应税行为是纳税人向非 纳 税 人 (最 终 消 费 者)进 行 的 交 易 (货 物 转 让 或 服 务 提

供)的完成。根据这一观点,增值税无疑属于对消费的课税。这样认定的原因有两个方

面:一是欧盟增值税第四号和第五号指令文本的模糊性,未予以明确;二是从效果上来

看,欧盟模式的多阶段对增值课征的税与单一阶段对消费课征的税极其相似。这样,关

于与向最终消费者的交易不同的交易,作为纳税人的经营者所承担的税收债务,仅仅构

成一种从债务 (obbligazioneaccessoria),该债务的履行,使第三人获得一项源于抵 扣 的

税的债权。此外,如果商品没有进入最终消费,那先前对经营活动的中间因素所征的增

值税就没有依据,需要退还。〔33〕

  不过,事实上上述观点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就像 R.P.Capano教授所指出的那 样,
从债务以存在主债务 (obbligazioneprincipale)为前提,从债务追从主债务,而Berliri教

授认为从债务产生的时刻,主债务是否以及何时产生并不为人所知。同时,增值税法也

没有规定主交易和从交易,两者都是独立的交易。此外,上述观点是建立在作为增值税

特征的恢复 (recupero)效果基础之上。所谓 恢 复 效 果 是 指 税 务 机 关 在 获 得 增 值 税 款 方

面的保障,根据该效果,不管在经营环节是否存在免税或逃税,进入最终消费的商品上

的增值税还是一样的,税务机关不会损失税款。但是,这种恢复效果不仅在进入最终消

费形成主债务的情形存在,在经营活动中的每一项交易都产生独立不同的债务的情形也

存在。因此,增值税的恢复效果对增值税应税行为的识别没有影响。〔34〕

2. 面 向 最 终 消 费 者 的 交 易 的 完 成:最 终 性 的 税 收 债 务 的 产 生

  那不勒斯第二大学税法教授 ManlioIngrosso认为,税的征收取决于向最终消费者的

货物转让和服务提供。然而,与Berliri教授观点不同的是,产生于之前环节的税收债务

不应当是 从 债 务,而 是 初 步 的 债 务 (obbligazionepreliminare),相 对 于 最 终 性 的 债 务

(obbligazionedefinitiva)而言。因此,不 是 单 项 货 物 转 让 或 服 务 提 供 决 定 了 增 值 税 税 收

债务 的 产 生,而 是 整 个 货 物 转 让 或 服 务 提 供。〔35〕Ingrosso 教 授 的 观 点 建 立 在 经

Amatucci教授进一步阐述的整个经济链体现所有对总增值有贡献的主体的捐税能力的观

点基础上,将所有的税收债务置于一个统一的范畴内予以考量。

  不 过,Ingrosso 教 授 观 点 的 问 题 在 于 没 有 将 经 济 效 果 与 法 律 效 果 相 分 离。

R.P.Capano教授特别指出,税的经济效果尽管能被税的法律构造所显著影响,但是 它

们在税的法律关系之外,对税收债务的产生没有影响。后者的基础总是也仅仅在于一项

法律规则,其将税收债务的产生与应税行为的查实 (涉及客体、主体、时间、空间四个

方面的内容)相关联。此外,对实施了严重违法行为的增值税纳税人,征税机关可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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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Cfr.A.Berliri,AppuntiperunacostruzionegiuridicadellIVA,inGiurisprudenzadelleimposte,

1968,pp.351ess,percuivedeR.P.Capano,Limpostasulvaloreaggiunto,Napoli,1977,p.419.
参 见 前 注 〔14〕,p.419。

Cfr.M.Ingrosso,LeoperazioniimponibiliaifinidellIVA,inDirittoepraticatributaria,1973,

parteI,pp.448e33,percuivedeR.P.Capano,Limpostasulvaloreaggiunto,Napoli,1977,pp.430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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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归纳查定 (accertamentoinduttivo) (即 我 国 《税 收 征 收 管 理 法》规 定 的 核 定 课 税),
即使该纳税人未向最终消费者实施可征税交易,此时,增值税纳税人所承担的税收债务

可以说是最终性、具体实质意义的债务。〔36〕 因为,从法律的 角 度 而 言,如 果 不 是 针 对

实质性的税收关系的当事人,查定就没有正当性,而最终消费者显然在法律规定的税收

关系之外。

3. 实 质 性 的 应 税 行 为:商 品 进 入 最 终 消 费

  曾在国际社会 科 学 自 由 大 学 (又 称 罗 马 LUISS大 学)等 多 所 高 校 任 教 的 税 法 教 授

FrancoGallo认为,增值税的正当性理由在于该税课征于商品进入最终消费 (immissione
alconsumodeibeni),因此实质意义上的应税行为在税的分批和提前缴纳阶段是不存在

的。换言之,在整个增值税应用的机制中,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应税行为。在增值税应用

机制下的征税交易仅仅属于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应税行为:属于启动税的应用程序,用以

确定各种程序和实体义务履行的开始时刻。增值税纳税人并不是体现捐税能力的主体,
而是通过实施征税交易成为相关法律情势的主体,例如承担提前支付部分税款的义务,
获得一项相对于购买者 (基于求偿)或国库 (基于抵扣)的债权。此外,增值税纳税人

负担的财产给付虽然属于意大利 《宪法》第23条 (确 定 税 收 法 定 原 则)规 定 中 课 征 的

强制性财产给付,但是与税收债务的产生无关。〔37〕

  针对上述观点,R.P.Capano教授提出了异议。首先,课征的财产给付与税 收 债 务

不存在实质的差异。如果有的话,也是仅仅从经济的角度,即对于增值税纳 税 人 而 言,
由于可以抵扣,课征的财产给付不具有最终性。不过,从法律的角度,相关当事方间的

法律关系都是最终性的法律 关 系。其 次,Gallo教 授 认 为 商 品 进 入 最 终 消 费 才 是 增 值 税

的实质性的应 税 行 为,据 此,经 营 者 仅 仅 暂 时 地 提 前 缴 纳 税 款,并 没 有 负 担 税 款。不

过,增值税法规定了许多抵扣和求偿不能发生的情形,例如逃税和免税的情形,经营者

需要负担税负。对此,Gallo教 授 的 解 释 是,在 这 些 情 形,增 值 税 纳 税 人 是 一 项 独 立 的

税收债务的承 担 者,此 时,经 营 行 为 是 一 项 立 法 者 选 择 的 体 现 捐 税 能 力 的 应 税 行 为。

Gallo教授对增值税课征这样 一 种 法 律 重 构,存 在 一 项 重 大 的 限 制,即 无 法 对 增 值 税 应

税行为进行统一的法律重构,因为在正常情形和逃税、免税等不正常情形,应税行为是

不一样的,而增值税法只允许识别一个应税行为。〔38〕 需要再次强 调 的 是,尽 管 对 抵 扣

权的限制并不是增值税理想方案所固有的,但是至少从理论上来言,有关抵扣权限制的

例外情形不会影响对增值税应税行为的识别。

4. 消 费 的 财 富:不 具 有 生 产 (收 益) 性

  关于认同以消费作为增值税应税行为,还有必要介绍一 下 米 兰 大 学 税 法 教 授 Gian-
francoGaffuri的观点。该学者认为,在经济财产中,需要区分作为生产 (收益)来源的

工具和非生产 (收益)来源的工具,基于对经济关系和私人财产的保护,只有后者对应

的财富才构成合法的课征基础。由于被消费的财富没有或已经失去了生产 (收益)的特

性,对消费的课税总是符合量能课税原则,无需调查消费的财产属性、使用范围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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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38〕

参 见 前 注 〔14〕,p.431。
参 见 前 注 〔25〕,pp.201~203。
参 见 前 注 〔14〕,pp.434~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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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同时消费构成一项适合的应税行为。〔39〕 对于该观点,没 有 异 议 的 是,至 少 从 经 济

的角度看,对消费课税符 合 量 能 课 税 原 则,但 问 题 在 于 Gaffuri教 授 说 的 消 费 课 税 是 否

也包括增值税。事实上,根据增值税立法在法律上的重构,增值税是对生产、交易活动

中的增值课税。此外,正如 R.P.Capano教授所指出的,Gaffuri教授追求形式主义的标

准,而 (引入量能课税原则条款的)意大利宪法的制定基于现实主义的导向,立法者在

规定某一应税行为为捐税能力的体现时,关于应税行为与捐税能力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

联,不仅需要进行数据调查,还需要进行逻辑调查。〔40〕

5. 小 结:面 向 最 终 消 费 者 的 交 易 之 否 定

  综观上述四位意大利学者关于认同以消费作为增值税应税行为的观点,应当说,都

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一种建立在税的转嫁和税的归宿基础上的设想。但是,从法

律的角度,增值税应税行为的规定不可能与最终消费者相关,这是因为关于税的转嫁现

象和税的归 宿 现 象,无 法 得 出 一 个 单 一 的 或 可 以 一 般 化 适 用 的 结 论。为 此,R.P.
Capano教授认为,如果增值 税 应 税 行 为 的 识 别 取 决 于 这 样 一 项 如 此 不 确 定 的 因 素,应

税行为的规定就属于任意、专断的规定,而这有违对纳税人的宪法性保护。此外,如果

认同增值税是建立在税可以完全转嫁、在最后阶段课征于可归为最终消费者的捐税能力

的体现的基础上,那么,增值税就应当体现一般化的特征,适用统一税率,直到零售环

节。而现实的规则是,增值税是选择性的,即不同的行业可能适用不同的税率,一些行

业也可能享受免税待遇。在这样的情形,事实上,基于显著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在

消费层面意图执行的差别 (课税)影响会追溯到 (至少部分)生产层面,即在生产上也

随之进行区别,这从涉及最终消费者的捐税能力的视角而言,是没有正当理由的。〔41〕

  为此,认为增值税应税行为为向最终消费者的销售行为的观点的信服力实质性地减

弱了。事实上,按照这一观点,增值税将被设计为单一阶段的税,这种方案会复杂化和

加重税收征管,引 起 的 逃 税 风 险 也 会 很 大。而 欧 盟 增 值 税 所 采 用 的 方 案,即 多 阶 段 课

征、适用不同税率的增值税,代表了销售税中的最理想的妥协方案。需要强调的是,关

于增值税应税行为的识别,正常情况下,消费仅仅代表一种间接和可能的捐税能力体现

的因素,而意大利立法者所认可的捐税能力体现的因素,是每一项生产或交易活动。这

样的捐税能力体现的因素可以对多阶段课征的增值税提供理论上的正当理由,无需调查

研究税转嫁现象具体实现的方式。而 R.P.Capano教授也特别指出,如果增值税建立在

由最终消费者体现的捐税能力的基础上,增值税在经济方面与法律方面的内容就无法明

确地区分开来;立法者所设计的税的规则虽然可能有利于税的转嫁,但不管怎么样,税

的转嫁属于不易从法律的角度予以确定的经济规则;此外,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是法

律上的纳税人体现与 应 税 行 为 相 连 的 捐 税 能 力,而 不 是 事 实 上 的 纳 税 人 或 负 税 人。〔42〕

因此,从增值税的法律结构而言,即对增值的多阶段的课税,不能认定增值税为消费的

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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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41〕

〔42〕

Cfr.G.Gaffuri,Lattitudineallacontribuzione,Giuffré,1969,p.191,percuivedeR.P.Ca-
pano,Limpostasulvaloreaggiunto,Napoli,1977,p.222.

参 见 前 注 〔14〕,p.223。

Ibid,p.212.
Ibid,p.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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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一项征税交易的完成

1. 作 为 增 值 税 的 应 税 行 为

  基于上述第一部分的阐述,可以肯定的是,虽然从经济的角度看,增值税很大程度

上是一种课征于消费的税,但从法律的角度,需要否定其在应税行为识别方面绝对性的

作用。所以,认为只有面对最终消费者的征税交易的完成是增值税应税行为的观点,是

源于将税的经济效果和法律效果混同。因此,从法律的角度,最终消费不是增值税的应

税行为,增值税直接的功能不是对消费课征。对此,曾在罗马第一大学担任税法教授的

GianAntonioMicheli认为,增值税是 一 种 有 关 消 费 的 税 (impostaafferenteaiconsumi),
而不是消费的税 (impostadiconsumi),因 为 法 律 并 没 有 将 消 费 视 为 应 税 行 为 的 规 范 因

素。〔43〕 增值税的客体不是消费,或者说不仅仅是消费,而是来自于 具 有 经 济 内 容 的 经

营活动的财富的每一次流动,正 是 这 项 经 济 内 容,被 意 大 利 立 法 者 视 为 捐 税 能 力 的 体

现。而 R.P.Capano教授也认同这样的观点:作为法律效果的税的 “打击” (percussio-
ne),即因应用某一税收而向纳税人 (被 “打击”的主体)的征收,更胜于作为经济 效

果的税的归宿,因此,增值税总是由使用可征税货物和服务的 企 业 来 承 担 税 负。〔44〕 这

样可以进一步认为,由于增值税征税交易表现为货物或服务销售行为,而税基即为销售

额,增值税可以说是对销售的课税。

  不过,上述应税行为的认定似乎无法解释意大利1972年 《增值税法》第21条的规

定。该条规定,在对未存在的交易开具发票或发票上记载的交易额大于实际的交易额的

情形,纳税人的税款缴纳义务也存在。事实上,第21条的功能是使 (在发票中证明的)
外观优于经济现实,这一功能在税法 (包括我国增值税法)中也是经常被应用,目的是

为了保护文件 (发票)的可信任性,同时也是为了增值的确定方式 (基于财务基础、通

过税抵扣税)能够正确运行。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第21条是应用于具有欺 诈 因 素 的

不正常情形,在其他情形,发票中的错误是可以进行修 正 的。〔45〕 同 样,根 据 我 国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 <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的 通 知》 (国 税 发 [2006]156号)
的规定,开票错误,发票或者作废处理 (再另行开具)或者由购买方向税务机关提交申

请修改。

  还需要说明的是,意大利增值税法中的求偿义务和与求偿义务紧密相关的发票开具

(对每一项征税交易)是否对这里所实施的 对 增 值 税 应 税 行 为 的 识 别 有 影 响 ? 就 像 前 文

已经分析的那样,求偿义务的功能应当尽可能进行限缩的解释,而这里需要指出 的 是,
求偿义务和发票开具的主要功能是创造一个持续关联,针对所有的可征税交易,它们属

于程序规则,旨在确保在多阶段课征的税的正确运行,对增值税应税行为这一实体性内

容的识别没有影响。此外,R.P.Capano教授还指出,不同于上述针对一国内部 市 场 中

的交易的增值税 征 收 方 式,针 对 进 口 环 节 的 增 值 税 征 收 方 式———对 每 一 项 交 易 进 行 查

定、清算和征收,在确定进口货物增值方面简单、快速许多,但也证明了单个应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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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5〕

Cfr.G.A.Micheli,LIVA:dalledirettivecomunitariealdecretodelegato,inRiv.dir.Finanz.,

1973,parteI,pp.433ess,percuivedeR.P.Capano,Limpostasulvaloreaggiunto,Napoli,1977,

p.414.
参 见 前 注 〔14〕,p.415。
关 于 意 大 利 对 发 票 错 误 开 具 的 处 理 及 其 对 抵 扣 权 行 使 的 影 响,参 见 翁 武 耀: “论 增 值 税 抵

扣 权 的 行 使———基 于 中 欧 增 值 税 法 的 比 较 研 究”,《国 际 商 务》2015年 第5期,第119~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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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一项独立的税收债务,同时,无论是在进口环节,还是在内部市场中,增值税的应

税行为都应当是同一的。〔46〕 事实上,根据欧盟2006年增值税指令 〔47〕第2条和意大利

1972年 《增值税法》第1条的规定,欧盟增 值 税 的 应 税 行 为 就 是 这 里 所 认 定 的 经 营 者

实施的每一项征税交易的完 成,而 我 国 《增 值 税 暂 行 条 例》第1条 和 《营 改 增 实 施 办

法》第1条亦做了相同的规定。

2. 独 立 而 不 同 的 税 收 债 务 的 产 生

  增值税对经营者而言,是一种成本,在税负转嫁的范围内,影响着价格,但这并不

能得出,由于纳税人因为转嫁而没有受到增值税的侵蚀,就没有产生由该主体负担的税

收债务。虽然纳税人缴纳增值 税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总 是 暂 时 的,这 与 增 值 基 于 财 务 基 础 确

定、税款分批缴纳相关,同时纳税人具有抵扣权 (和求偿权),但这些并不足以说 明 应

税行为是商品进入消费。而从现有的增值税立法审视,包括欧盟增值税指令、意大利增

值税法以及我国 《增值税暂行条例》和 《营改增实施办法》,即从严格的法律层面而言,
通向最终消费者因素从没有被法律所考虑。此外,如果增值税对纳税人而言不是一种税

收性质的负担,那么有税或无 税 就 不 应 当 影 响 价 格,也 不 应 当 存 在 有 些 纳 税 人 诚 实 纳

税、有些纳税人则实施逃税的情况,其中,法律对后者还规定纳税人要受到处罚。

  税的经济效果是独立的,并不影响税的法律效果。因此,增值税的客体是每一项经

营活动的增值,从法律角度看,即不管是否转嫁税负,对于经营者而言,每一项可征税

交易的完成,都产生一项真正和独立的税收债务。此外,有以下事实更进一步证明了这

一点。

  其一,不管是在欧盟增值税法,还是在我国增值税法中,货物进口也产生独立的增

值税税收债务,而法律将货物进口这一客观事实与增值税的缴纳相联结,无论进口的货

物是否进入消费。

  其二,在逃税的情形,税款应当由货物或服务销售者缴纳,意大利1972年 《增值

税法》第60条还规定销售者不能行使求偿权利。对此,R.P.Capano教授认为,法律禁

止求偿并不是一种处罚,因为逃税割裂了不同的交易阶段间的关联,而该关联存在于增

值税通过抵扣和求偿实现的征收程序之中,同时需要征收所逃的税 款。〔48〕 此 时 增 值 税

的产生无疑与经营者向最终消费者进行的交易的完成无关,也就证明了单个征税交易导

致不同、各自独立的税收债务的产生。此外,在购买方不能履行债务或破产的情形,增

值税还是需要由货物或服务销售者缴纳。因此,如果将增值税的应税行为认定为经营者

实施的每一项可征税交易的完成,通过多阶段征收增值税和不同的主体来缴纳税款,可

以分摊无力偿付或逃税的风险。

  其三,关于增值税应税行为的理解,还需要补充周期考量的意义。罗马第一大学税

法教授 AugustoFantozzi认为,增值税 应 税 行 为 是 一 个 复 杂 的 事 实,由 纳 税 人 在 税 的 周

期 (例如一个月或一个季度)中实施的进项和销项征税交易的总和所构成,纳税人根据

总的销项税与进项税的差额纳税。为此,该学者将这样的增值税定性为所得类型的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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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47〕

〔48〕

参 见 前 注 〔14〕,p.428。

SeeCouncilDirective2006/112/EC.
参 见 前 注 〔14〕,1977,p.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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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接近于直接税。〔49〕 这一观点,显然也无法认同,否则对增 值 税 应 税 行 为 也 无 法 进

行统一的认定,比如进口增值税的应税行为是每一项货物进口,不是按周期来课税。当

然,正如 R.P.Capano教授所指出的,不能否认增值税中需要有税的周期的考量,但这

种考量仅仅是为了促使抵扣 (和求偿)机制具有可操作性,而税收债务在每一项征税交

易完成的时候瞬间就产生了。〔50〕 这样,税的周期的考量从税收查定的角度是有意义的,
但是从应税行为的识别角度 没 有 意 义。据 此,每 一 项 征 税 交 易 的 完 成 产 生 一 项 税 收 债

务,这些税收债务彼此独立而不同,同时税收债务的产生无需考量税的周期,增值税属

于瞬间税 (impostaistantanea)。〔51〕

四、结论

  对增值税课征属性的解释,不仅要从经济的角度,需要符合税的功能要求,而且基

于增值税立法的考虑,更要从法律的角度,需要符合规则规范因素。因此,从法律的角

度,增值税不是一种对消费的课税,而是对经营活动或销售行为的课税,具体而言,增

值税课征的客体是来自于具有经济内容的经营活动的财富的每一次流动。这种解释符合

量能课税原则,因为每一项可征税交易的完成亦体现捐税能力,同时以统一的方式将这

种捐 税 能 力 的 体 现 置 于 增 值 税 的 规 则 结 构 内。 而 意 大 利 早 期 学 者 提 出 的 一 些

R.P.Capano教授所否定的理论观点,从经济的角度,或在将经济效果和法律效果混 淆

的情形下,将捐税能力的体现与对最终消费者的货物或服务销售相连,使捐税能力的体

现置于增值税的规则结构之外,同时鉴于进口货物环节的增值税在捐税能力体现上与之

存在差异,这些理论观点也就分裂了增值税的统一结构。

  意大利早期学界就增值税课征属性的核心问题的争论,无疑对我国从法律视角下对

增值税课征属性进行再认识、进而对我国即将实施的增值税立法具有很多重要的启示。
例如,量能课税原则如何在增值税中应用、增值税纳税人为经营活动的实施者以及以瞬

间税的属性来确定增值税税收债务的产生和数量等,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在基本理念

上。具体而言,法律和经济是增值税问题研究的两个不同视角或层面,基于这两个视角

而分别引申出的基本原则,可以同时作为增值税立法的基本原则,换言之,侧重法律上

在纳税人间进行税负公平分摊的原则和侧重经济上最终消费者承担税负的中性原则可以

并行而存在。这样,我国增值税立法,一方面需要在不同纳税人间分摊税负时力求横向

和纵向的公平,重 新 审 视 免 税、多 档 次 税 率 等 现 有 规 则,另 一 方 面 需 要 回 归 中 性 原

则,〔52〕 通过完善抵扣制度或像意大利增值税那样引入求偿制度等,以更好地确保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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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49〕

〔50〕

〔51〕

〔52〕

Cfr.A.Fantozzi,Profiligiuridicidellimpostasulvaloreaggiunto,inRassegnaParlamentare,1972,

fasc.3 4,pp.175ess,percuivedeR.P.Capano,Limpostasulvaloreaggiunto,Napoli,1977,p.440.
参 见 前 注 〔14〕,p.440。
与 瞬 间 税 相 对 应 的 是 周 期 税 (impostaperiodica),例 如 所 得 税 和 财 产 税,这 两 类 税 种 的 税 收

债 务 产 生,需 要 考 虑 一 个 时 间 周 期,通 常 是 一 个 公 历 年 度,即 一 个 公 历 年 度 内 的 所 得 总 和 才 对 应 一

个 税 收 债 务 和 特 定 财 产 的 拥 有 需 要 持 续 一 个 公 历 年 度 才 产 生 一 个 税 收 债 务。Cfr.GaspareFalsitta,

Manualedidirittotributario,partegenerale,CEDAM,2010,pp.234~235.
参 见 翁 武 耀:“增 值 税 改 革:需 回 归 中 性 原 则”,载 《中 国 税 务 报》2016年9月6日,B1。


